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区残联、教育局、民政局、财政局、各高等学校：
[bookmark: _GoBack]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要求，完善本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制度（以下简称“助学补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
（一）就读全日制高等院校
1.残疾人学生
1）具有本市户籍；
2）持有本市核发的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下简称《残疾人证》）；
3）在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全日制高等院校就读或港澳地区全日制高等院校就读的残疾人（含高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2.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
1）具有本市户籍；
2）父亲或母亲持有本市核发的有效《残疾人证》；
3）其非残疾人子女为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家庭或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并在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全日制高等院校就读或港澳地区全日制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含高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
（二）就读成人教育机构的残疾人
具有本市户籍，持有本市核发的有效《残疾人证》，在就业年龄段内就读成人学历教育机构的残疾人，就读学历不得低于本人已获得的最高学历。接受同等学历教育，享受一次补贴。
成人学历教育机构，是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属于国民教育序列中成人学历教育的机构（以下简称成人教育机构），包括：全日制高等院校继续教育学院、业余大学、职工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成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成人高级中学等（含中等学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
二、补贴标准
（一）就读全日制高等院校
就读高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补贴对象，每人每学年学费补贴不超过6500元，每人每学年学费在限额内按实结算。
就读硕士研究生的补贴对象，每人每学年学费补贴不超过8000元；就读博士研究生的补贴对象，每人每学年学费补贴不超过10000元。每人每学年学费在限额内按实结算。
（二）就读成人教育机构
补贴对象参加成人学历教育所需学费由个人承担10%，由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补贴90%，补贴额度为：参加中等学历教育所获学费补贴累计不超过3600元，参加高等专科学历教育所获学费补贴累计不超过9000元，参加高等本科学历教育所获学费补贴累计不超过13500元。
三、申请审批时间
每年2月1日至11月30日为申报、审批、给付受理时间。
四、申请材料
（一）就读全日制高等院校
1.残疾人学生
（1）本人身份证原件；
（2）本人《残疾人证》原件；
（3）本人入学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含注册信息）原件、复印件；
（4）本人缴纳学费财务凭证原件或电子发票；
（5）本人银行卡原件、复印件；
（6）《上海市残疾人学生助学补贴申请表》（附件1）。
2.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
（1）子女身份证原件；
（2）子女入学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含注册信息）原件、复印件；
（3）父亲或母亲《残疾人证》原件；
（4）家庭户口簿或子女出生证或相关机构提供的生活困难残疾人与其子女关系的证明原件、复印件；
（5）子女缴纳学费财务凭证原件或电子发票；
（6）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证明或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证明；
（7）子女银行卡原件、复印件；
（8）《上海市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申请表》（附件2）。
（二）就读成人教育机构
1.本人身份证原件；
2.本人《残疾人证》原件；
3.本人考试（考核）成绩单复印件；
4.本人缴纳学费财务凭证原件或电子发票；
5.本人银行卡原件、复印件；
6.《上海市残疾人成人学历教育补贴申请表》（附件3）
上述材料能通过调用电子证照等信息共享交换途径获得的，免于提交实体证件。助学补贴由委托人办理申请手续的，应当提交委托书，并提供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五、申请审批程序
（一）申请
就读全日制高等院校的申请对象或就读成人教育机构的申请对象在考试（考核）成绩合格后，可以通过街道、镇（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本市“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平台办理，填写申请表，并出具申请材料（原件经审核后返还）。
（2） 审批
街道、镇（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对材料不齐全的，不予受理，并当场告知申请人予以补齐，同时退回申请材料。对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应予受理。街道、镇（乡）残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报区残联审定。
区残联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定。审定通过的，将补贴资金拨付至补贴对象本人的银行账户。对审定不通过的，区残联应将申请材料退回街道、镇（乡）残联，由街道、镇（乡）残联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六、资金保障
所需资金由区级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列支。
七、组织与管理
（一）市残联负责做好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助学补贴政策的制定；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和落实，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市教委负责完善学生信息管理，加强学生学籍管理。
（二）各区残联负责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助学补贴的具体实施，规范履行审核程序。
（三）各区民政部门负责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认定。
（四）各区财政部门应做好相关经费的保障和落实。
（五）各区残联、财政部门应加强对补贴资金的监督、检查。对虚报、冒领、截留、挪用、骗取资金的，除追回全部资金外，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八、其他
本通知自20  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  年 月  日。
特此通知。

 附件：1.上海市残疾人学生助学补贴申请表
2.上海市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申请表
3.上海市残疾人成人学历教育补贴申请表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
20  年 月 日


附件1
申请年度：          
上海市残疾人学生助学补贴申请表
	          区          街镇（乡）          居委（村）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生身份证号码
	

	证件号码
	残疾人证

	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户籍地址
	

	学校名称
	
	年级
	
	学制
	

	学校地址
	
	接受教育阶段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申请人承诺

	
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工作的通知》规定，本人提出助学补贴申请，并承诺所提供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声明。

申请人/委托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街道、镇（乡）残联审核意见：
经审核，申请符合补贴条件，给予补贴对象助学补贴          元。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区残联审定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注：1.“年级”按新学期年级填写。
2.“接受教育阶段”请在高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


附件2
申请年度：          
上海市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申请表
	          区          街镇（乡）          居委（村）                    低保低收入

	家长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家长身份证号码
	
	家长残疾人证号码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生身份证号码
	

	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户籍地址
	

	学校名称
	
	年级
	
	学制
	

	学校地址
	
	接受教育阶段
	

	家庭关系
	与户主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单位
	

	
	
	平均月收入
	
	残疾人证号码
	

	
	与户主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单位
	

	
	
	平均月收入
	
	残疾人证号码
	

	
	与户主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单位
	

	
	
	平均月收入
	
	残疾人证号码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申请人承诺

	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工作的通知》规定，本人提出助学补贴申请，并承诺所提供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声明。
申请人/委托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街道、镇（乡）残联审核意见：
经审核，申请符合补贴条件，给予补贴对象助学补贴          元。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区残联审定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注：1.“年级”按新学期年级填写。
2.“接受教育阶段”请在高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选项中选择一项填写。


附件3
申请年度：          
上海市残疾人成人学历教育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证件号码
	残疾人证  

	户籍区
	
	户籍地址
	
	邮编
	

	居住地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当前最高学历
	
	毕业年份
	

	报读学历
	
	教育机构
	

	报名专业
	
	学习时间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申请人承诺

	
本人承诺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本人自愿就读上述教育机构及专业，并已向该教育机构了解有关专业的报名条件且符合该条件要求，先提出申请享受残疾人成人学历教育补贴。
特此声明。
申请人/委托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街道、镇（乡）残联审核意见：
经审核，申请符合补贴条件，给予补贴对象助学补贴          元。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区残联审定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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